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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刑侦
大队精准研判、雷霆出击，将涉嫌“帮信”犯罪嫌
疑人李某等 4人成功抓获归案，并查获作案手机
3部。

近日，东岳警方通过对一起诈骗案进行梳
理，发现其中的一笔转账收款账户系十堰籍男
子李某，民警还没来得及对李某实施抓捕，没想
到他主动投案。

原来，李某自知前些天曾非法出借过名下
的银行卡，最近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
了，因害怕被警方找上门，于是选择自首。

警方根据李某的供述得知，联系他出借银
行卡的人，是他在一交友软件上认识的一名吴
姓网友，此人长期帮人充当操盘手，李某就是从
吴某那里了解到这条“生财之道”。在利益的驱
使下，李某答应出借自己的银行卡，并从中非法
获利 490元。通过李某提供的线索，警方于当日
下午在张湾区一宾馆内，将嫌疑人吴某及合伙
人张某一举抓获。吴某二人到案后，交代出还
有一个同伙袁某，警方又根据吴某二人提供的
信息顺线追踪，几天后通过蹲点伏击将嫌疑人
袁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李某等 4人对自己实施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警方
查出吴某、张某、袁某 3人都曾因帮人洗钱跑分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等 4人因涉嫌帮信罪
已被东岳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非法所
得已全部追缴。

本报讯“在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盗伐林木的违法行
为，我向十堰人民道歉。”27日上午，湖北省首例认购

“碳汇”生态补偿案的庭审现场，被告人杜某当庭认错
并公开道歉。据了解，此案是我省首例以补种树苗并
结合购买“碳汇”方式修复生态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杜某系襄阳市谷城县人，2021年 8月 20日至 9
月 16日期间，杜某在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工人在丹江口
市土关垭镇龙家河村 1组，将种植在退耕还林林地上
的 144 棵杨树进行采伐，折合林木立木蓄积达
59.0527立方米。同年 8月 1日，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作出刑事判决，对杜某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林木
的行为进行了刑事部分的判决。

随后，十堰市人民检察院委托十堰市林业调查规
划设计院对杜某滥伐林木导致的生态功能损失进行
评估。十堰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出具《关于杜某
滥伐林木破坏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的评估意见》，意见

认为，杜某滥伐林木的行为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破
坏及生态要素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评估杜某
滥伐林木碳汇补偿价值为 4926.91元。十堰市林业
综合执法大队出具《关于杜某滥伐林木补植复绿相
关问题的意见》，建议在原地或指定地域补种滥伐林
木 3倍的树木，即 432棵。丹江口市林业调查规划设
计院作出《杜某补种树木作业设计说明书》。

对于此案，十堰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杜某滥伐林
木行为破坏了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要素损失，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向十
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审理过程中，十堰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指派该
院林业工程师，就《关于杜某滥伐林木破坏生态环境
相关问题的评估意见》向法庭作出说明，并简要介绍
了关于“碳汇”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方式。同时，丹江
口市林业管护中心和丹江口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亦指派工作人员就《关于杜某滥伐林木补植复绿相
关问题的意见》向法庭作出说明，介绍了杜某补种树
木的具体种植方案。

经过审理，案件当庭宣判。杜某违反森林法的规
定，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破坏了案涉伐木区域的生
态环境，造成生态环境损失的损害后果，其行为与损
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环境侵权责
任。根据林业管理及林业资源调查部门对杜某造成
的生态环境损失作出损失赔偿的评估意见以及补植
复绿的修复方案，杜某应在滥伐林木所造成的生态
损失范围内承担生态损失赔偿和生态环境修复责
任，赔偿生态功能损失 4926.91元，用于认购“碳汇”，
并按《杜某补种树木作业设计说明书》的要求，补种
树木 432棵。

同时，杜某滥伐林木的行为，不仅侵害社会公共
利益，也侵害了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态环境追求的精
神利益，为了预防类似事件发生，杜某除了承担环境
赔偿和履行修复义务，法院还判令其向社会公众赔
礼道歉并接受社会监督。

对于判决结果，杜某当庭表示无异议、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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